


（ 一 ）申报单位必须是本市范围内注册登记满 一 周年以上的

企事业法人单位（具体要求见 “ 申报指南 ” ），研发基础条件和

运行机制良好，资信度高，技术力量雄厚，财务制度健全，有可

靠的技术基础和经济依托的单位。

（二）已承担同 一 专题科研项目且未完成结题验收的企业，

同时，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超过2项的，原则上不能申

报；严禁同 一 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一 经发现，

取消申报资格。 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指南中另有要求的， 以指南要求为准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应严肃认真、科学合理地制定项目投资预算，

增强可行性， 避免随意性。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应自筹有申报资助经费等额以上

的配套资金，出具自筹资金承诺函，同时还须承诺申请财政资金

资助额度未获得足额批准时， 缺口部分由申报单位承诺自行补

足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 一 ） 网上注册登记。 首次申报的单位可通过 “ 汕尾市科

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 //pro. sti. gd. cn/sw）” 注册，

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 。 完善单位信息后进行项目申报 。 已注册

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和管理。

（二）申报。各单位注册后通过网络提交申报书及相关证明

材料，各县（市、 区）企事业单位、 社会团体申报的， 由所在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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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年终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 损益表）， 同时报申报前上

个月份的单位财务报表，企业单位应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

一年度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；

4.自筹资金承诺函。

（三）申报纸质材料应按统一页码编制目录并装订成册。

（四）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，对推荐的项目按照竞争择优

的原则， 并根据科技计划安排择优支持 。

三、 业务受理

1.受理要求：

申报汕尾市2021年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 “ 大专项＋

任务清单 ” ）项目， 申报单位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

( http: I /www. gdzwfw. gov. en）一一汕尾市一一汕尾市科技局 一

一公共服务事项一一“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（科技业务科）初审 ” ，

填写业务申请表单。

2.受理时间

系统填报截止时间：2021年6月21日（17: 30）， 项目申

报书经提交后， 不再退回修改。

各县（市、 区）、 汕尾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时间：2021

年6月22日－6月28日， 市、 县两级科技业务人员对项目开展

联合初审。

市政务服务中心受理截止时间：2021年6月29日（17: 00) 

逾期不予受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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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汕尾市2021年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
“

大

专项＋任务清单
”

）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及全省科技

创新大会精神， 根据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1 年

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（粤科函资字（ 2020) 983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市科学技术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

编制了汕尾市 2021 年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
“

大专项＋任务

清单
”

）项目申报指南， 主要专项如下：

一、 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能力提升

〈一 〉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〈专题编号： 0101)

1、 扶持方向

支持引进重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，重点支持企事业单位、社

会团体以产学研形式与省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，以开展农业科技

创新研究、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主要内容，建设一批农业类科技

创新平台，推动我市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，不断加强我市农业

孵化育成体系建设，加快补齐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短板，增强我市

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。

2、 申报对象

在汕尾市境内注册或经批准一年以上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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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9 ）已承担同 一 专题科研项目且未完成结题验收的单位，

同时，承担在研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超过2项的，原则上不能申

报；严禁同 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， 一 经发现，

取消申报资格。 并按违反科研诚信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4、 资助方式、 强度与执行周期

采取事前立项无偿资助方式择优支持；300万元／项， 项目

执行周期为3年。

〈二〉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能力提升〈专题编号：0102)

1、 扶持方向

支持我市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，开展引进研究优质景观林

木、 花卉等科技成果， 在我市落地转化、 示范， 切实服务我市景

观林木、 花卉产业发展。

2、 申报对象

在汕尾市境内注册或经批准一年以上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。

3、 申报要求

( 1 ）申报单位经营情况正常， 近三年内无发生重大违法经

营行为， 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 无发生重大环境违法事件。

( 2 ）项目具备有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协议 一 份以上、 开

展产学研合作并取得成效。

( 3 ）项目实施期内， 企业申报单位自筹资金用于配套财政

项目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: 1， 事业单位申报无需自筹配套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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